國立臺灣文學館演講廳鋼琴使用管理要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、 國立臺灣文學館（以下簡稱本館）為辦理各項活動及增進館務發展，並提供良好的表演與欣賞空間，有效發揮本館演講廳鋼琴之功能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2、 鋼琴除本館使用外，得提供政府機關學校及依法設立登記非營利為目的之法人（以下均簡稱申請單位）舉辦公務、公益等活動，其用途以無涉政治、商業用途並不得違反公共利益、善良風俗、宗教信仰等。
3、 本館演講廳鋼琴開放時段如下：
    上午 ： 十時至十二時
下午 ： 二時至五時
晚間 ： 七時至九時
    申請單位（者）應遵守前項開放時段，如需提早或延長，事先應徵詢本館同意。
4、 申請使用本館鋼琴作業程序：
（1） 申請單位（含本館自行辦理單位）須透由本館承辦之業務單位，承辦人初審申請單位所填列本館「演講廳鋼琴使用申請表」（如附件一）後，再由行政室複核並陳 館長或其授權人同意者。
（2） 業務承辦單位（承辦人）最遲應於演出日前十五日提出申請。
（3） 業務承辦單位（承辦人）請於演出前十日，將已核定之「演講廳鋼琴使用申請表」送至行政室核備。
（4） 本館自行辦理之活動比照上述規定辦理。

（5） 對於使用申請核准與否，悉由本館依相關規定決定，申請單位（者）不得有任何異議。
5、 活動應與館務發展相關，演奏者須具備下列任一資格者：
（1） 公私立大學院校教授鋼琴教師（須具有相關證明文件者）。

（2） 鋼琴演奏者（國內外大型場合有演奏經驗證明者）。
（3） 國立或市立交響樂團等鋼琴演奏之團員（須具有相關證照者）。
        以上證件得以影本代替，必要時得查核證件正本，本館自行辦理之活動，專案簽核者另行審議。

6、 演出內容：
（一）申請鋼琴之使用，應以配合本館活動為主。
（二）為確保公共安全、場地使用品質及效益，每場演出及參加人數，以一百人以上且最高不超過三百五十人為原則。
7、 演講廳鋼琴使用之注意事項：
（1） 鋼琴演出場次間隔以十四日以上為原則。
（2） 本館提供鋼琴使用、搬移及歸位，其餘工作概由申請單位（者）自理。

（3） 申請單位（者）須負責於活動結束後將鋼琴絨布套蓋妥及保持週遭環境之清潔，並於演出結束之次日十二時之前填妥本館「鋼琴使用後檢查確認表」（如附件二）。
（4） 申請單位（者）對於本館鋼琴，應愛惜維護。鋼琴使用過程中，如有損壞，需負責回復原狀。
（5） 申請單位（者）使用前應先檢查鋼琴有無毀損，如有毀損，應立即通知本館人員。
（6） 鋼琴調音須由本館鋼琴指定原廠商之調音師處理，並由申請單位（者）自付鋼琴調音費用。
（7） 如因鋼琴設備故障，而導致部分、全部節目無法順利進行，申請單位（者）得與本館重議日期。
（8） 完成使用申請手續後，本館如有特殊需求必須收回使用時，得於演出前七日通知申請單位（者）改期，如無法改期者，申請單位（者）不得異議或請求賠償。

（9） 使用期間如有不當使用、蓄意破壞、不遵守本規定且不接受館員規勸，或其他經本館認為不宜繼續使用之事項，本館得立即停止其使用。
（10） 申請單位（者）所送演出資料，應徵得創作者或演出者之同意，如有任何法律糾紛，概由申請單位（者）自行負責。
附件一：
國立臺灣文學館演講廳鋼琴使用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
一、申請單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二、活動名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三、活動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至  年  月  日

四、使用時間：□上午10：00~12：00 □下午2：00~5：00 □晚間7：00~9：00
五、活動內容概述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六、演奏者資格證件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七、參加人數：

八、聲明事項：

本申請人（單位或團體名稱）_____________________使用鋼琴期間，願遵守「國立臺灣文學館演講廳鋼琴使用管理要點」相關法律之規定，如有違反，願負一切責任。

特此聲明

9、 活動結束後，鋼琴維護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
申請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負責人、申請人或代表人）

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傳    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地    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	業 務 單 位
	行   政   室

	承辦人：

□符合：
□不符合：
□其他：

單位主管：


	承辦人：

□符合：
□不符合：
□其他：

單位主管：


附件二：
	國立臺灣文學館演講廳鋼琴使用後檢查確認表

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
	確 認 項 次
	摘                  要
	備    註

	11.調音師簽名
	
	

	2. 鋼琴絨布套、琴罩有無蓋妥。
	
	

	3.鋼琴有無損害。


	
	

	4.鋼琴有否保持清潔。
	
	

	5.實際參加人數。
	
	

	演出單位（者）
	組室（業務）單位
	行    政    室

	簽 章：
	承辦人：

單位主管：


	承辦人：

單位主管：


